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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七五年至今卅年，中小學的男女學生在非常少數的情況下才會分班上

課。比如體育課，是因為課程中有許多身體接觸的運動。如今這種現象，將會因

為教育部可能實施的新法規，鬆綁各中小學校並准許適時成立男女分班，或是由

學區成立男女分別教育的單性學校。原教育法規第九章(Title Ⅸ)禁止學校性別歧
視，故不甚贊同男女分班及單性學校，如今教育修正案成立，即可更改當今法規、

促成更多家長及學生選擇男女分班(校)或是合班(校)。新規定反應了布希政府及
兩黨意見。女議員們對學校有自由選擇單一性別班級，或開辦單一性別學校，特

別支持。因此教育部計劃創立男女分校也更加容易實現。 
 
現行法規雖可以設立單一性別的學校，但學區在設立單一性別學校時，必須

對另一性別提供相等福利。新法規將取消這一規定。新的法規之下，學校在決定

提供單一性別班級時，須對異性公平待遇，並確保學生就讀男女分班是自願的。

學校課程規劃不必因應單性開班而相對提供另一性別開班，但可提供同等級的男

女混合班。並希望學校開出的課程內容都能適應男女分班教學，如此使男女生獲

得實質平等福利。家長及學生也可擴大了選擇男女分合班及單性學校的機會。比

如說烹飪課可針對女學生開課，但是學校不必針對男生再開一班，但應該再開一

班兼收男女生的烹飪課。 
 
教育法規的改變始於 2001年，當時國會通過全面的教育法案，由於共和及

民主兩黨的支持，認為單一性別的班級是種革新選擇而獲得聯邦基金的資助。而

有些女議員也一致認為男女分班在公立學校是可行的。這兩年來在美國九萬一千

個學校中，至少已有九十一個學校提供男女分班。全美單性學校也有廿四個。 
 
教育部原本不願意推動男女分班教育，但是近來由於女權伸張、女議員的辯

護、及國家婦女法律中心為保護婦女體育課程，向教育部提議修正教育法規第九

章(Title Ⅸ)而得到結果。教育部已開放學校及學區開辦男女分班分校。僅管目前
研究有限，但支持者指出，研究顯示男女分班分校教育可提升學生的成績、領導

能力、及出席率，並可減少學生紀律問題。  
  
但是這項改變仍遭受批評，認為單性班級是種男女分離又不平等的實驗。這

種教育不能使學生準備好面對男女兩性整合的世界。更有一位格林包格爾女士怒

言，她的組織要到法院挑戰新的教育法規，她認為抵制性別歧見原是立於憲法之

下教育法規第九章的內涵，是不應該被修改的。如今新法規男女分班分校，無非

是在開倒車，將婦女們卅年來對女權平等的努力摧毀。此修正案只限中小學教育



使用，大專職校不在此限。新法規也不會立即實施，須經過四十五天公開評論後

制訂最後定論。(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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